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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批通过了《关于延展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期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额

度范围内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自 2015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算，至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结束（详情可见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延展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1））。截止公告之日，上述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已使用 4.3 亿元。 

由于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自有资金较为充沛，为了提高资金收益率，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额度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额度从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提高至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

元（含本数），投资期限维持不变。 

本次提高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基本情况 

（一）投资额度和资金来源 

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可以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亿

元（含本数）额度范围内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二）投资期限 

有效期为自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算，至 2016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结束。 

（三）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不超过 12个月）的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指引（2015年

修订）》第七章“其他重大事件管理”第一节“风险投资”中所涉及的风险投资

品种，不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银行

理财产品。 

（四）实施方式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相关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深圳交易所的规定，在公司及子公司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公司（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所选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

低风险投资品种，但不排除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影响。 

（2）公司（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

场变化适时适量接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 

2、针对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下述措施：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选择保本型、低风险投资品种,不涉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指引（2015年修订）》第七章“其他重大事

件管理”第一节“风险投资”中所涉及的风险投资品种，不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

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银行理财产品。 

（2）公司财务部负责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公司内审

部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于组织审计工作时

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检查；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遵守信息披露相



关制度与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公司（含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确保公司（含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排，不影响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子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的前提下方可实施。 

2、通过进行适度的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的利用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报告之日前 12 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2015年8月11日 2015-061 5,000 2015年8月7日 2015年12月29日 收回利息512,877元 

2015年12月15日 2015-090 5,000 2015年12月11日 2016年3月11日 收回利息418,750元 

2016年1月4日  2016-004 5,000 2015年12月30日 2016年3月7日 收回利息275,000元 

2016年2月1日 2016-023 20,000 2016年1月27日 2016年2月29日 收回利息497,777.78元 

2016年2月1日 2016-023 6,000 2016年1月28日 2016年3月8日 收回利息198,000元 

2016年3月25日 2016-036 10,000 2016年3月18日 2016年6月17日 收回利息762,500元 

2016年4月15日 2016-041 3,000 2016年4月14日 2016年10月11日 保证收益型 

2016年4月15日 2016-041 3,000 2016年4月13日 2016年12月28日 保证收益型 

2016年6月7日 2016-042 3,000 2016年6月6日 2016年12月27日 保证收益型 

2016年6月29日 2016-044 15,000 2016年6月22日 2016年12月22日 保证收益型 

2016年7月8日 2016-045 5,000 2016年7月1日 2016年9月20日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6年7月14日 2016-046 4,000 2016年7月12日 2016年12月27日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6年8月16日 2016-060 10,000 2016年8月5日至 2016年11月04日 保证收益型 

六、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核查意见。 

七、其他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谭跃、郑敏、谢康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提高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目的是为了提



高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该工作的开展以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为前提，不会

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没有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故我们同意本项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民生证券”）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经查阅索菲亚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决议，本保荐机构认为： 

索菲亚拟提高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额度已经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 2016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要求。本次索菲亚提高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额

度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本保荐机构对索菲亚提高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额度无异

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提高使用自有资

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